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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解读

Z

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和党

的建设中的重大原则和问题，国家安全、港澳

台侨、外交、国防、军队等党中央集中统一管

理的事项，以及其他只能由党中央领导和决策

的重大事项，必须向党中央请示报告。

《条例》分3条规定了党组织的请示事

项、报告事项、报备事项，列出各种情形，以

利于党组织对照把握

如，党组织应当向上级党组织请示下列事项：

●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

决定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，需要作出调整的政

策措施，需要支持解决的特殊困难；

●重大改革措施、重大立法事项、重大体

制变动、重大项目推进、重大突发事件、重大

机构调整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表彰奖励、重

大违纪违法和复杂敏感案件处理等；

●明确规定需要请示的重要会议、重要活

动、重要文件等；

●重大活动、重要政策的宣传报道口径，

新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全局性问题和不

易把握的问题；

●出台重大创新举措，特别是遇到新情况

新问题且无明文规定、需要先行先试，或者创

新举措可能与现行规定相冲突、需经授权才能

实施的情况；

●属于自身职权范围内但事关重大或者特

殊敏感的事项；

●重大决策时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；

●跨区域、跨领域、跨行业、跨系统工作

中需要上级党组织统筹推进的重大事项；

●调整上级党组织文件、会议精神的传达

知悉范围，使用上级党组织负责同志未公开的

讲话、音像资料等；

●其他应当请示的重大事项。

党员、领导干部
《条例》逐条分项列出了党员请示事项、

党员报告事项、领导干部请示事项、领导干部

报告事项，以利于对照把握

如，党员应当向党组织请示下列事项：

●从事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中的重要问题；

●代表党组织发表主张或者作出决定；

●按照规定需要请示的涉外工作交往活动；

●转移党的组织关系；

●其他应当向党组织请示的事项。

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请示下列事项：

●超出自身职权范围，应当由所在党组织

或者上级党组织作出决定的重大事项；

●属于自身职权范围但事关重大的问题和

情况；

●代表党组织对外发表重要意见；

●因故无法履职或者离开工作所在地；

●其他应当向党组织请示的事项。

怎么请示报告？

党组织
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一般应当经党组织领导

班子集体研究或者传批审定，由主要负责同志

签发或者作出。

党组织应当根据重大事项类型和缓急程度

采用口头、书面方式进行请示报告。

党员、领导干部
党员、领导干部按照规定采用口头、书面

方式进行请示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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